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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9）湘 0121 民初 531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案号：（2020）湘 0121 执 376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长沙县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限被告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

陈赛平支付工资报酬 3947 元、报销费用 810 元；二、限被告湖南奥莎动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陈赛平支付业务费 26.55 万

元； 三、驳回原告陈赛平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项共计 27.0257 万元，

限被告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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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平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10 元，减半收取 5 元，由原告陈赛平负担。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将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协调处理。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目前正与申请人进行积极沟通，探讨处理债务事宜的可行方案，如达成可行

方案将向法院申请撤销相关失信信息，消除失信被执行人的负面影响。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网截图 

 

 

 

 

湖南奥莎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